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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高員三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 科：運輸營業 

科 目：運輸學 

 

一、為了增加鐵路建設的財務自償率，政府推出「稅收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

TIF）的作法，請分別說明何謂自償率及 TIF。 

【擬答】： 

「自償率」之定義 

緣起： 

民國 80 年代以後，財政部開始要求交通部或地方政府在進行各項重大交通建設時，應設

法提高「自償率」，亦即要交通建設主管機關應自行籌措部分的建設經費，否則暫緩推

動。由於交通建設向來其「外部效益」遠大於「內部效益」（亦即「自償率」甚低），

此舉無疑對於交通建設主辦機關造成甚大的衡擊。  

傳統「自償率」之定義： 

所謂「自償率」係指「公共建設在營運評估年期內各年現金淨流入現值總額」，除以

「公共建設計畫工程興建年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年現金流出現值總額」之比例。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 32 條規定） 

前述所稱「營運評估年期」，指公共建設計畫之財務計畫中，可產生營運收入及附屬

事業收入之設算年期（即目標年期內）。 

前述所稱「現金淨流入」，指「公共建設計畫營運收入、附屬事業收入、資產設備處

分收入之總和」，減除「不含折舊與利息之公共建設營運成本及費用、不含折舊與利

息之附屬事業成本及費用、資產設備增置及更新之支出」後之餘額。 

「稅收增額融資」（TIF）之定義及具體作法 

【資料來源：顏志偉、邱奕銜，「租稅增額融資制度」，臺北捷運報導（第 285 期），

2011/11/01；何昇融，租稅增額融資（TIF）之探討，經建專論（第 9卷第 11 期），

2011/11，經建會財務處】 

緣起： 

為解決地方政府財源不足問題，美國地方政府自 1970 年代起，陸續採行「稅收增額融

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簡稱 TIF）機制，乃以開發特定區內未來可能產生之

租稅增額（主要是財產稅），透過專款專用方式，支應特定都市建設及開發計畫，因具

備地方政府無須開增新稅及提高稅率，即可取得相關開發計畫財源等優點，已成為美國

各地方政府都市開發主要政策工具之一。 

「稅收增額融資」（TIF）之定義： 

「稅收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 TIF）制度，指係透過劃設「租稅增

額融資特區」（Tax Increment Financing District, TID）收取未來價值，以稅基擴

大及稅收增額部分作為償還各項建設經費之擔保，為地方政府透過立法以解決財政困

境之財務自償工具。 

 TIF 運作始於 TID 之劃設，此時稱為基年，基年評定之地區總土地價值稱為基年地

價，該價值被凍結以作為判斷未來稅收增額之標準，之後隨著建設計畫推動，土地及

稅收均逐漸增值。 TIF 實施後，在稅收分配上，依據基年地價所課徵之土地稅收仍歸

原稅捐稽徵機關所有，而超過基年地價所課徵之土地稅收增額，其乘上分配比例後歸

地方政府成立之 TIF 專責單位（如鐵路或捷運主辦機關）所有，用以償付建設債務或

支付相關費用。TIF 年期終止後，所有稅基回歸原稅捐稽徵機關所有。 

 TIF 引進國內之具體作法： 

現行我國面臨中央財政日益困窘、地方財源不足及財政自主性偏低狀況，為將有限資

源作最有效的配置，目前財政部已研議國內重大公共建設引進 TIF 制度之作法，提出

「租稅增額融資機制作業流程及分工」草案，重點在於地方政府配合建設計畫，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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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範圍，決定實施期間及基年，估算實施期間內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及契

稅因建設引發之稅額增長，逐年將稅收增額撥入基金支應計畫需求。倘地方政府另針

對此建設計畫所需經費進行融資，並就基金累積的稅收增額作為償債財源，則計畫期

間屆滿或 TIF 負債償還完畢，TIF 計畫即告結束。 

另現行交通部面對各地方政府要求鐵路立體化或大眾捷運系統建設之需求時，業已制

定「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議作業要點」（100 年 4 月 11 

日頒布）及「鐵路立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101 年 8

月 21 日頒布）等審查機制，期能鼓勵地方政府從「都市發展」的角度處理軌道運輸建

設經費需求，如能有效提高計畫自償率，中央始給予適當的預算補助，並優先予以推

動。 

現行新興軌道運輸建設計畫之審查制度，與過去傳統審議機制不同，新制希能藉由沿

線土地開發效益（TOD）及稅金增額收益（TIF），挹注軌道建設經費或營運成本，亦

即將原屬「外部效益」之 TOD、TIF 等淨收入予以「內部化」，列入原財務計畫自償率

之營運期收入項目計算（公式分子項），期能有效提升計畫自償率，以減輕中央財政

負擔。 

 

二、鐵路運輸「車路分離」之意義為何？車路分離之優缺點各為何？ 

【擬答】： 

鐵路運輸「車路分離」政策之意義 

所謂鐵路運輸之「車路分離」政策係指將原鐵路管理單位（如臺鐵局）分為「車部門」

及「路部門」，其中屬「路部門」部分包括路線、軌道、號誌、基本設施等興建及維修

業務從原管理單位劃分出來，而原管理單位只保留「車部門」業務，亦即僅專心經營鐵

路運輸本業及相關附屬事業。 

以臺鐵局為例，如「路部門」業務劃歸由政府編列預算交由公務機構負責（亦可再交由

其他民營公司）後，則臺鐵局將轉型為「營運公司」，可著手於提升運能、增加列車班

次、簡化車種、增設自動售票機及推廣環島旅遊等改善營運措施，以及投入發展環島光

纖參與電信市場、固網轉投資事業、推展車廂廣告業務及聯合開發各管有土地暨經營不

動產等附屬事業。 

「車路分離」政策之優點 

減輕業者財務負擔： 

  當實施「車路分離」政策後，營運業者無須負擔路線場站等設施之興建及維護費用，可

減輕業者之財務負擔。 

增加業者營運收入： 

  當實施「車路分離」政策後，營運業者只需專心負責運輸本業及附屬事業，可有效增加

營運收入。 

提升業者經營績效： 

  原營運機構屬行政型組織，其組織結構決策緩慢、經營僵化；如公司化後，其事業範圍

不受法令限制，可多角化經營。 

提升員工生產力： 

  原營運機構屬行政型組織，其人事升遷制度無法如公司型組織能即時反應工作績效，依

企業所需晉用專業人才。 

提供顧客滿意服務： 

  原營運機構公司化後，其組織有較高自主權，可使經營制度健全、責任明確，可轉為

「顧客導向」之經營方向。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行政型組織靠政府補助，使政府財政負擔沈重，如公司化後，可配合相關法令鬆綁，有

效進行資產開發及提供各項服務。 

「車路分離」政策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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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來「路部門」仍屬公務部門，則並未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車路分離」相關法規修訂或制定之困難，立法院恐難以通過。 

原營運機構留下之長期債務龐大，處理債務困難且費時。 

原營運機構之員工出路安排複雜，且可能造成人才延續之困難。 

如新事業機構多角化經營不易，致日後再虧損發生財務危機之難題。 

 

三、現行臺鐵客運運價計算時，考慮了那些計算項目？ 

【擬答】： 

有關「鐵路法」對於國營鐵路運價之規定 

依「鐵路法」第 26 條規定，國營鐵路運價率之計算公式，由交通部擬訂，報請行政院送請

立法院審定之；變更時亦同。國營鐵路之運價，按前項公式計算，由交通部報請行政院核

定實施；變更時亦同。國營鐵路如環境或情形特殊者，得規定較低運價；在工程時期之臨

時營業，得規定臨時運價，均由交通部核定之。 

目前核定台鐵局之「客運運價率計算公式」 

 

客運每人公里基本費率＝ 

全年合理客貨運輸收入× 
旅客列車公里 

客貨列車總公里 

全年客運延人公里 

 

其中，「全年合理客貨運輸收入」＝「全年合理客貨運輸成本」＋「費率基礎」×「合理報

酬率」。 

上述運價率計算公式之項目說明 

「全年合理客貨運輸成本」包括全年合理支出總額（如行車費用、站務費用、業務費

用、管理費用）、全年設備（施）折舊費用、利息及稅捐、營業損失等項目。 

「費率基礎」即指「固定資產淨值」，係由「固定資產價值」減去「累積折舊」。 

「合理報酬率」，得參照銀行一年期定期存款利率計算之。 

「全年客運延人公里」，係參考上一年度各種等級列車、各種不同身份乘客並依費率比

折算為延人公里總和。 

對於臺鐵客運運價率計算公式之評析 

現行臺鐵局仍屬「車路一體」經營模式，其固定成本較高，而變動成本較低，故藉由

「固定資產淨值」去推算合理利潤，亦即採用「合理報酬率定價法」（Fair Return 

Rate Pricing）尚屬合宜。 

現行運價率計算公式純粹以里程計價，係造成長短途客運交叉補貼之主因。 

另如重視列車停站數增減將對營運成本造成影響之因素，則未來可考量將運價率計算公

式修改成「站務基本費」及「行駛里程費」兩部分計算，以減輕長短程補貼之負擔。 

 

四、臺鐵與大眾捷運系統之差異為何？ 

【擬答】： 

臺鐵系統與大眾捷運系統之定義 

臺鐵系統之定義 

臺鐵系統屬「傳統鐵路」之大眾運輸系統，所謂「鐵路」可定義為「指以軌道或於軌道

上空架設電線，供動力車輛行駛及其有關之設施」（鐵路法第 2條），其以提供「城

鎮」與「城鎮」間運輸服務之「城際運輸」為主，亦兼可提供區域內都市及其鄰近衛星

市鎮通勤服務之「區域運輸」。 

大眾捷運系統之定義 

在學理上，所謂「大眾捷運系統」（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MRT）係指採用電力牽

引，行駛於專用路權上，具有固定路線、固定班次、固定車站及固定費率，乘客為一般

大眾，服務於都會區及其衛星市鎮，具有高速度、高容量，且可靠度及安全性均較高之

大眾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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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鐵系統與大眾捷運系統之共通處 

兩者皆屬「大眾運輸系統」。 

兩者皆屬廣義之「軌道運輸系統」。 

兩者皆採「區間閉塞」行車制度。 

兩者現行均採「車路一體」之經營模式。 

臺鐵與大眾捷運系統之差異如下： 

服務功能定位不同 

  臺鐵系統仍以「城際運輸」功能為主（雖兼有區域運輸功能）；而大眾捷運系統係以

「都市運輸」功能為主。 

績效評估指標不盡相同 

  兩者皆追求準點、安全之目標，但臺鐵系統另著重快速、舒適等績效指標；而大眾捷運

系統則追求班次密集、可及性等績效指標。 

運輸費率制度不同 

  現行臺鐵系統仍採「距離比例費率制」；而大眾捷運系統係採「點間費率制」（可歸屬

區域費率制度）。 

列車種纇及等級不同 

  現行臺鐵系統列車種纇及等級複雜，城際列車可分成自強號、莒光號、復興號等級，區

域列車分成區間車及區間快車；而大眾捷運系統除未來「桃園機場聯外捷運線」有開設

「直達車」外，其他路線均僅開設「普通車」。 

列車停站模式不同 

  現行臺鐵系統列車種纇及等級複雜，造成列車停站模式亦不同（如僅停靠主要車站、每

站皆停等）；而大眾捷運系統除未來「桃園機場聯外捷運線」有開設僅停靠主要車站之

「直達車」外，其他路線均僅開設每站皆停之「普通車」。 

行車控制技術不同 

  現行臺鐵系統除採人工駕駛及「中央行車控制」方式外，亦已裝設「自動列車防護系

統」（ATP）；而大眾捷運系統則具備含有「自動駕駛」功能之完整「自動行車控制系

統」（ATC），包括「自動列車防護系統」（ATP）、「自動列車監督系統」（ATS）及

「自動列車操作系統」（ATO）等子系統。 

服務旅次目的不同 

  臺鐵系統以服務「城際運輸」旅次為主，多為休憩、訪友、商務等目的；而大眾捷運系

統服務「都市運輸」旅次，多為上班、上學等通勤或通學旅次。  

平均旅次長度不同 

  臺鐵系統服務「城際運輸」與「區域運輸」等旅次，其旅次長度較長，多為中長程城際

旅次或短程區域旅次（如 30 公里以上）；而大眾捷運系統服務「都市運輸」旅次長度較

短，多為短程通勤旅次（如 10 公里內）。 

乘客對票價調整彈性不同 

  臺鐵系統以服務「城際運輸」旅次為主，可分成商務及非商務旅次，其中商務旅次乘客

非個人付費，故價格彈性小，而非商務旅次之價格彈性較大；而大眾捷運系統服務「都

市運輸」之通勤旅次，其對票價調整較不敏感，亦即價格彈性小。 

乘客等候運具時間不同 

  臺鐵系統以服務「城際運輸」為主，由於旅行時間較長且運具班距較長，故等候運具時

間亦較長；而大眾捷運系統服務「都市運輸」為主，由於旅行時間較短且運具班距較

短，故等候運具時間亦較短。  


